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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为为争争遗遗产产四四兄兄妹妹把把长长兄兄告告上上法法庭庭

本报聊城12月25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崔希珍 )

徐老汉因事情较多，没有全身心
的照看孙子，儿子徐德认为老人
不尽情义，父子矛盾开始产生。导
致徐德十年对徐老汉不管不顾。

原告徐老汉与老伴张兰是夫
妻。徐老汉今年66岁，老伴张兰64
岁。这对夫妻，虽然年纪不是很
大，但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特别是
老伴张兰因乳腺癌接连住了8次
院，除去新农合报销外，仅医疗费
就花近5万元。徐老汉也有心脏
病，医疗费也花了近千元。

徐老汉和妻子育有二儿一
女，在他们有病或住院期间，大儿
子徐德一直不“露头”，不但不给
老人承担医疗费，连伺候老人都
不去，都是二儿子徐奎和闺女徐
霞跑前跑后，承担全部医药费用
并在病床前照顾老人。

刚开始，徐老汉与老伴都认
为家丑不可外扬，找村里的人调
解，但没能调解成。后来，随着住
院的次数越来越多，花去的医药
费也越来越多，再让二子女承担，
徐老汉及老伴感觉过意不去。于
是，2013年10月9日一张诉状将子
女告上法庭，要求三子女均摊已
花的医药费及护理期间的费用，
今后生活中所需花费由三人均摊
并且每人每月提前给付1000元
钱，用于张兰护理期间的费用。

立案后，法官通过了解得知，
徐老汉夫妻与大儿子的矛盾并不
是现在就有，而始于十多年前。从
被告徐德有了孩子起，想让老人
帮助看孩子，结果徐老汉因为自
己有地要种，还有两个上学的孩
子，就没有全身心帮徐德，父子矛
盾开始产生，怨恨越积越深。

了解到上述案情后，法官通
过与被告徐德推心置腹地交谈，
被告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心
中疙瘩终于解开。

法官同原告也进行了长时间
地交谈，指出原告在处理孩子之
间的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主动向
孩子承认过去的不对，让孩子从
心里上能够谅解，得到平衡。原告
很赞成法官的意见，向孩子主动
讲出了自己的不足。

就这样，十多年不来往的父
子相互承认自己的错误，达成以
下协议：被告徐德给付原告徐老
汉医疗费的三分之一即17000元
钱，给付母亲张兰护理费26000
元。今后原告看病治疗的花费由
三名被告均摊。三名被告每月付
给原告张兰护理费800元，于每月
的1日过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因为小纠纷

十年不登老父门

贾臻老人一生养育3男2女共
五个子女。近几年，由于贾臻年事
已高且身体不好，他在聊城工作
的四个子女为了让他得到更好地
治疗，就将他接到聊城看病，由于
老人行动不便，为避免来回奔波，
四个子女把老人送进了聊城某老
年公寓疗养。

自从贾臻被四个子女接到聊
城来以后，作为大儿子的贾鑫就
再也没有过问过老人的生活与病
情，也从未到聊城来探望老人。而
老人在聊城的所有花费也都是由
在聊城的四个子女承担。

贾臻老人在聊城工作的四个
子女见老大哥对父亲不管不问很
是生气，一直也未将老人的情况
告知老大哥。甚至直到贾臻老人
去世之后，四兄妹也未将消息告
知老大哥贾鑫。

到老人去世之后过一七祭
日，贾鑫才得知父亲去世，他将父
亲居住过的院落打开，摆放扎彩，
烧烧纸，让前去吊唁的亲友有个
落脚的地方。

老人去世后，留下了几间房
屋，院落一处和一点承包地。四兄
妹认为大哥贾鑫对父亲“生不养，
死不葬”，对父亲的遗产不能享
有，遂将贾鑫告上法庭。请求法院
判令贾鑫不享有遗产继承权，老
人生前及死后的花费共同承担。

因老人身患重病，四兄妹把老人从农村接到城里看病，并让老人住进
了老年公寓。而作为大哥的贾鑫，一直到老人去世也未露面。四兄妹为了
不让贾鑫继承老人财产，把他告上了法庭。

法院立案后，法官通过了
解得知：原告兄妹四人对被告
大哥在赡养老人上意见很大，
产生的矛盾很深。特别是原告
兄妹四人把老人从农村接到城
里看病，后因行动不便让老人
住进老年公寓。作为大哥的被
告并不知道，也不知情。原告在
老人去世后去火葬场火化及后
来的下葬都没告诉被告大哥。
让被告很生气。

事后，原告四兄妹认为被
告想要老人的财产。以上这些

事让被告大哥感到很委屈。
法官通过调查、核实，了

解到这兄妹五人说的都基本属
实。但从情理上讲，想让他们
兄妹和解，于是法官从亲情
上、法律上对兄妹五人进行调
解。

经过法官的调解，原被
告五兄妹起初到法庭的火气
渐渐地小了起来。从开始时
的相互指责对方，到开始反
思自己在对待老人方面的不
足，在处理老人的事情上考

虑问题的不周。
后来，原告承认将老人接

到市区后，应该经常同自己的
长兄联系，特别是后来的老人
去世处理上更应该主动同长兄
商量，争取长兄的意愿。

被告也觉得作为父亲的长
子，应该主动照顾老人，看望老
人，不能认为老人有钱就不管
不问，应当给兄妹做表率，处理
好兄妹之间的关系。

在原被告都意识到自己有
过错的情况下，经过法官再进

一步地做工作。双方自愿达成
如下协议：四原告为其父住院
期间的治疗费、疗养期间的花
费以及去世后处理丧事所需的
花费8万元，均由四原告承担，
不再向被告大哥追偿。被告大
哥因其父过祭日的花费由被告
自己承担。老人去世后所有的
遗产均由四原告继承。被告大
哥自愿放弃该遗产的继承权。
其他双方互不追究。诉讼费原、
被告各自负担50%。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院调解>>

老人去世后，所有遗产均由四原告继承

老父亲搬进城

大儿子没再管过

原告四兄妹诉称，大哥
对父亲“生不养，死不葬”，对
老人的遗产不能享有。父亲
贾臻先后在聊城市某医院住
院治疗，在聊城某老年公寓
疗养，老人去世处理后事等

花去了8万多元钱，均是他们
四兄妹支付。

而大哥贾鑫只在老人去
世后花500多元钱用于给老人
过祭日。

父亲去世后，留下了几

间房屋，院落一处和一点承
包地。鉴于以上情况，他们四
弟妹商议不能让大哥继承老
人的遗产。于是，四兄妹将大
哥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
大哥不享有遗产继承权。

被告辩称，从小家里的
生活条件就不好，他作为家
里的老大在上完小学后就主
动放弃上学，挣钱照看弟妹，
是为了能让弟弟妹妹们上
学，他才辍学的。

后弟弟妹妹们上完学都
到聊城城区工作，父亲和他

在乡下生活，平时都是他照
顾父亲，弟弟妹妹们只是在
过年过节时才到家里看望一
下父亲。

后来父亲因病被弟弟妹
妹接到城区看病，他才没有
照顾父亲。

因此他对父亲已尽了赡

养义务，在对待父亲问题上
是四兄妹绝情，在处理老人
后事上，不和他商量，也不让
他知道，还擅自把老人火化
及入葬。为此，他对弟弟妹妹
的做法伤心欲绝，想与弟弟
妹妹断绝兄妹关系，老死不
再往来。

被告>> 已尽赡养义务，要与弟弟妹妹断绝兄妹关系

原告>> 大哥对父亲“生不养，死不葬”不能享有继承权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崔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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